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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 

成果细则 
 

自 2020 级起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已调整为 4 年，为保

证化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，经化学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对化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成

果做了进一步修订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要求 

（一）申请学位基本要求 

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同时完成与学位论文相关

的应用类成果中的一项和研究类成果中的一项。 

（二）有关说明 

1.应用类成果 

（1）攻读博士期间完成中试实验、获得生产工艺包并且在

中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等全国性行业协会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并

评定为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； 

（2）以第一发明人（含导师第一、学生第二）授权国家（含

国防）发明专利 1 项，南开大学为第一专利人； 

（3）制定团体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一项（排名前三）； 

（4）攻读博士期间获得技术开发或成果转化到校经费 2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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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研究类成果 

（1）以第一作者（含导师第一、学生第二）在化学学院认

证的权威期刊或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（见附件《化学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期刊目录》），南开大学为

第一署名单位； 

（2）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三大奖二等奖及以上（排名

前三）。 

3.论文署名规则 

（1）凡涉及共同第一作者的署名情况，成果由所有共同第

一作者平均共享，不分排名先后，个人成果篇数按照以下方式进

行计算： 

（Ⅰ）若两个作者同为共同第一作者，则该篇文章的成果由两

人共享，每人计 1/2 篇； 

（Ⅱ）若三个作者同为共同第一作者，则该篇文章的成果由

三人共享，每人计 1/3 篇； 

（Ⅲ）以此类推。 

4.论文接收或发表情况 

论文成果中，可以包括已确定发表待刊出的情况，但须提交

出版单位确认公函原件（内容包括发表日期或卷、期）及论文清

样（或论文文本）。 

5.化学学院认证期刊，及非本学科期刊发表论文认定情况，

详见《化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期刊目录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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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应用成果中第四项，项目需经化学工程专业学位审核组审

核，且项目只能用一次。 

7.若有其他特殊情况，学生需向学院提出申请，由化学工程

专业学位审核组审核。 

8.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时间截止后尚未达到学院

规定标准，但认为自身科研能力已达到毕业水平的，本人可提出

答辩申请，经导师签字同意，审核通过后可进入毕业答辩程序。

毕业答辩通过者，建议其毕业，并授予毕业证书。待其发表的成

果达到化学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成果要求后，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再受理其学位申请，对达不到成果要求的博士生暂

缓受理学位申请。 

二、其他成果认定 

对于在未列入《化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

期刊目录》内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经各学位审核组认定为在所

在学科仍具有权威代表性的，可将两篇论文认定为发表一篇学生

第一作者的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，此类成果每位学生至多认

定为发表一篇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。 

三、相关说明 

1.外国来华留学生及港澳台地区学生申请学位成果由化学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。 

2.硕博连读生如未申请硕士学位，其硕士期间取得成果须经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后，方可用于博士学位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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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博连读生如已申请硕士学位，其硕士毕业博士入学之间的

期间取得成果须经化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后，方可用于博士

学位申请。 

3.同一研究成果不可重复认定。 

四、适用范围 

本规定由化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 2025 年 9 月

1 日起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实施。 

 

化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      

化学学院       

2024 年 5 月     

 

 


